
競之■鼎考釋

謝明文

　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的文物中，有一件出土於河南上蔡郭莊的青銅鼎（見圖

１），上面有銘文三行（見圖２），共１９字（含合文１）。 《鼎盛中華》一書曾著録此鼎的器形

與銘文照片，該書認爲此鼎的時代爲戰國早期，並對其銘文内容作了初步討論：

腹内壁銘文三行：“唯王八月丁丑，競之宁自乍將□列□，服共盟祀。”銘

文既稱“服共盟祀”，鑄鼎專爲盟祀之用，其主人當是具有主盟之權利，地位

應當是很高的。同墓出土升鼎按擺放位置推測可能有七件，也可證明該鼎

主人是春秋晚期、戰國早期楚國高等級貴族。春秋時期盟會頻繁，有國君與

卿大夫之盟，有公子與群大夫之盟，又有卿大夫之盟，所以春秋時期銅器銘

文多出現“敬厥盟祀”、“以敬盟祀”等字樣。“盟祀”應當指的是會盟殺牲後

　　

圖１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圖２

（圖１、２采自《鼎盛中華———中國鼎文化》第１２２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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祀告於神鬼，並伴有一些巫術行爲。這件圓蓋大鼎可能是會盟時用於煮牲

的鑊鼎。〔１〕

此鼎與淅川下寺出土的、屬於春秋晚期的一件竊曲紋鼎（Ｍ１１∶５０）以及兩件蟠

蛇紋鼎（Ｍ１１∶３、Ｍ１１∶４）形制接近， 〔２〕又結合銘文字體，我們認爲此鼎的時代宜定

爲春秋晚期。 下面我們擬在《鼎盛中華》一書的基礎上對上述鼎銘略作補充。 爲了討

論的方便，我們按照自己的理解先把銘文釋寫如下：

隹（唯）王■＝（八月）丁丑，競（景）之■自乍（作）■（■）彝■盎，用（？）共

（供）盟祀。

隹王八月丁丑

八月合文，在 “月 ”的左下有合文符號， “唯王八月丁丑 ”這一句是交代作器

時間。 　　
競之■自乍■彝■盎

１９５８年湖北江陵縣新民泗場長湖邊楚墓出土了兩件楚王孫漁戈 〔３〕（《集成》

１１１５２、《集成》１１１５３〔４〕），２０００年湖北荆門市五里鋪鎮左冢村楚墓出土了一件楚王

孫漁矛（《銘圖》１７６１８），其銘文皆作“楚王孫■之用”。 ■，原作“ ”，乃器主的私名，

舊一般釋作“■（漁）”。 鼎銘“競之”下一字原作“ ”，它是器主的私名，與“ （■）”

顯然是一字異體，其左下當是“又”形之訛，可隸作“■”，該鼎應稱作“■鼎”。

■字所从之“■”，古文字中作爲偏旁多見，其獨立成字見於鷹節（《集成》１２１０５、

１２１０６）以及《陶彙》９·３０。 這個字舊有“州” 〔５〕、“舟” 〔６〕、“川” 〔７〕等釋法。 後來研

究者相繼提出了新説。 如魏宜輝先生認爲它是“激”字的表意初文。 〔８〕陳斯鵬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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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博物院： 《鼎盛中華———中國鼎文化》第１２２頁，大象出版社２０１３年。

淅川縣博物館： 《淅川楚國青銅器精粹》第２０—２２頁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。

研究者或認爲這兩件戈應爲一套雙戈戟。
《集成》１１１５３著録的銘文是摹本，此銘清晰彩照見於中國國家博物館、中國書法家協會： 《中國國家博
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》第３２５頁，安徽美術出版社２０１５年。

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： 《包山楚簡》第５２頁，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。

湖北省荆沙鐵路考古隊： 《包山楚簡》第２２頁。 李家浩： 《傳遽鷹節銘文考釋———戰國符節銘文研究之
二》，《著名中年語言學家自選集　李家浩卷》第８８—９０頁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。 　
李零： 《古文字雜識（五則）》，《國學研究》第三卷，第２７２—２７３頁，北京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５年。

魏宜輝： 《試析古文字中的 “激”字》，簡帛網，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９日，犺狋狋狆： ／ ／ 狑狑狑．犫狊犿．狅狉犵．犮狀 ／狊犺狅狑＿

犪狉狋犻犮犾犲．狆犺狆？犻犱＝３０２。



認爲是“潮水”之“潮”的表意初文， 〔１〕此説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贊同。 〔２〕陳劍先

生不贊同此説，他認爲戰國文字中的單字“■”和作偏旁的那些“■”，實際上就是從

金文那種雖常用爲“朝”但本係爲“潮汐”之“潮”所造的本字中拆分出來的，也可以

説是由“ ”類寫法的“朝 ／ 潮”字省略而來的。 “■”之字形雖然本是由“川”變來

的，但實際上所代表的單字或偏旁是“朝 ／ 潮”。 〔３〕關於“■”字的構形，研究者雖然

有争議，但古文字中作爲聲旁的“■”與“朝”、“籥”、“躍”音近， 〔４〕這一點應該是可

以肯定的。

遹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２０７）“漁”作“ ”，如果“■”、“■”所从之“■”是義符，則它們確

有可能是“漁”字異體。 不過從目前資料看，“■”作爲偏旁，往往是作聲符。 從這一點

來看，“■”、“■”不太可能是“漁”字異體。 此字从又、从魚，似與捕魚有關，又據■字

所从之“■”與“朝”、“籥”、“躍”等字音近，我們懷疑它可能是“罩”字異體。 《説文》：

“罩，捕魚器也。”古漢語常名動相因，那麽捕魚謂之罩應該也是可以的。 《説文·隹

部》有訓作“覆鳥令不得（“得”字據段注依《廣韻》補）飛走也”的“■”字，研究者指出此

“■”與通行的“罩”爲同字。 〔５〕徐鍇《説文繫傳》：“■猶罩也。”桂馥《説文義證》：“捕

魚爲罩，覆鳥爲■，皆同意。”

競平王之定鐘（《集成》０００３７）“秦王卑（俾）命競坪王之定救秦戎”之“競坪王”，黄

錫全、劉森淼兩位先生指出“坪王”即平王，就是楚平王。 李零先生指出“競坪”應讀爲

“景平”，是楚平王的雙字謚法。 〔６〕

２００７年４月崇源國際（澳門）拍賣公司徵集到一批青銅器，共２８件，其中君鼎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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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斯鵬： 《讀〈上博竹書 （五）〉小記》，簡帛網，２００６年４月１日，犺狋狋狆： ／ ／ 狑狑狑．犫狊犿．狅狉犵．犮狀 ／狊犺狅狑＿

犪狉狋犻犮犾犲．狆犺狆？犻犱＝３１０。

蘇建洲： 《利用〈上博竹書〉字形考釋金文二則》，簡帛網，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日，犺狋狋狆： ／ ／ 狑狑狑．犫狊犿．狅狉犵．
犮狀／狊犺狅狑＿犪狉狋犻犮犾犲．狆犺狆？犻犱＝７４３。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讀書會： 《清華簡〈耆夜〉

研讀札記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２０１１年１月５日，犺狋狋狆： ／ ／ 狑狑狑．犵狑狕．犳狌犱犪狀．
犲犱狌．犮狀／犛狉犮犛犺狅狑．犪狊狆？犛狉犮＿犐犇＝１３４７。 蔣玉斌： 《釋西周春秋金文中的“討”》，《古文字研究》第二十九
輯，第２７４—２８１頁，中華書局２０１２年。 魏宜輝： 《説 “盜 ”》， 《語言研究 》２０１４年第１期，第３７—

４０頁。

轉引自魏宜輝： 《説“盜”》，第３８頁。

參看上引魏宜輝、陳斯鵬、蘇建洲等先生文。

參看陳劍： 《楚簡“■”字試解》，中國簡帛學國際論壇２００８，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，２００８年１０
月３０日—１１月２日。

黄錫全、劉森淼： 《“救秦戎”鐘銘文新解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１９９２年第１期，第７３—７７頁。 收入黄錫全先生
論文集《古文字論叢》第２５１—２６０頁，臺北藝文印書館１９９９年。 李零： 《楚景平王與古多字謚———重讀
“秦王卑命”鐘銘文》，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》１９９６年第６期，第２３—２７頁。 李零： 《“三閭大夫”考———兼
論楚國公族的興衰》，《文史》第五十四輯，第１１—２４頁。



件、君簋６件、競之定簋２件、競之定鬲７件、競之定豆２件、楚王恷盤１件、楚王恷匜１

件、龍耳方壺２件、提鏈浴缶１件。 〔１〕競之定簋、競之定豆以及５件競之定鬲銘文皆

作“唯■＝ （弍日 〔２〕），王命競之定救戎，大有■于洛之戎，用作尊彝”，另２件競之定鬲

銘文亦相同，但順序錯亂。 〔３〕

研究者已經指出競之定器中的“競之定”就是競平王之定鐘“競平王之定”的簡稱，〔４〕

可信。 ■鼎是楚器，“競之■”與“競之定”結構相同， 〔５〕可知前者的“競”顯然亦當讀

作文獻中的謚字“景”， 〔６〕“■”也是楚平王之族。 楚王孫■戈、楚王孫■矛屬於春秋

晚期或戰國早期器，其器主“■”又自稱“楚王孫”，因此“■”與鼎銘的“■”指的應該就

是同一個人。

“乍”後面一字，原作“ ”，“酉”下當是“止”形變體，它與竹書中的“ ”（《清華

簡（五）·封許之命》簡３）、“ ”（《清華簡（五）·湯在啻門》簡１８）、“ ”（《清華簡

（六）·子産》簡２０）等形當是一字異體，可釋作“■”。

曾仲姬壺（《文物》２００８年第２期，第８頁，《銘圖》１２１９０） “曾仲姬之 壺”，

“壺”前一字，《銘圖》釋作“■（尊）”， 〔７〕《新見金文字編》釋作“■”。 〔８〕從字形看，

後一種釋法可信。 它从“爿”从“酉”，即“■”字。 ■作壺的修飾語，而在■鼎中，■

作通名 “彝” （彝的考釋參見下文）的修飾語。 很顯然，■、■表示的應該是同一

個詞。

■、■，可讀作“■”。 《玉篇·鼎部》：“■，煮也。 亦作■。”《説文·鬲部》：“■，煮

也。 从鬲、羊聲。”《集韻》平聲陽韻尸羊切商小韻：“■，《説文》‘煮也。’或作■、鬺、

■。”《史記·封禪書》“皆嘗亨鬺上帝鬼神”，《漢書·郊祀志上》作“皆嘗鬺亨上帝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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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光裕： 《新見楚式青銅器器銘試釋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，第７３—８４頁。 吴鎮烽： 《競之定銅器群
考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２００８年第１期，第８２—８９頁。

董珊： 《“弌日”解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０７年第３期，第５８—６１頁。

２００８年出現於北京的一件競之定鬲（《銘圖》０３０２２）銘文亦錯亂。

李學勤： 《論“景之定”及有關史事》，《文物》２００８年第２期，第５６—５８頁。 黄鳳春： 《新見楚器銘文中的
“競之定”及相關問題》，《江漢考古》２００８年第２期，第７４—７９頁。

關於出土文獻類似格式的全面討論，可參看董珊： 《出土文獻所見“以謚爲族”的楚王族———附説〈左
傳〉“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”的讀法》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，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７日，

犺狋狋狆： ／ ／ 狑狑狑．犵狑狕．犳狌犱犪狀．犲犱狌．犮狀／犛狉犮犛犺狅狑．犪狊狆？犛狉犮＿犐犇＝３４１。 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二輯，第

１１０—１３０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。

與■鼎同出於上蔡縣郭莊的競孫□鬲（《銘圖》０３０３６）、競孫壺（《銘圖》１２３８１）之“競孫”亦是楚平王之
後，他與■的親屬關係，有待將來更多材料的披露以作進一步的研究。

吴鎮烽： 《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》第２２册，第６１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
陳斯鵬、石小力、蘇清方： 《新見金文字編》第４３８頁，福建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


神”，顔師古注：“鬺、亨一也。 鬺亨，煮而祀也。 《韓詩·采蘋》曰：‘于以鬺之，唯錡及

釜。’亨音普庚反。”字或作“湘”，《韓詩·采蘋》“于以鬺之”，今本毛詩《召南·采蘋》作

“于以湘之”，毛傳：“湘，亨也。” 〔１〕

■鼎“■”讀作“■”，訓作“煮”，這與“用（？）共（供）盟祀”一語相合，《鼎盛中華》認

爲“這件圓蓋大鼎可能是會盟時用於煮牲的鑊鼎”，這是有道理的。 曾仲姬壺之“■

（■）”則不宜直接訓作“煮”，而似應以籠統的“祭祀”義來理解。 〔２〕

“■”下一字原作“ ”，从犬、从■、从■，乃“彝”字訛體。 “ ”（競之定鬲甲，

《銘圖》０３０１５）、“ ”（競之定豆甲，《銘圖》０６１５０）、“ ”（競之定豆乙，《銘圖》０６１５１）

等“彝”字則是在鼎銘“彝”字寫法的基礎上進一步訛變而來，即“■”訛變作“丌”。 〔３〕

《清華簡（五）·封許之命》簡６“ （彝）”字則是由競之定器這類寫法的“彝”字進一步

省略右下部演變而來。

“■”字，《鼎盛中華》釋作 “列”。 此字東周金文中多見，關於它的考釋，衆説紛

紜。 〔４〕吴振武先生在全面梳理字形及考察“■”字相關辭例的基礎上，認爲“■”字从

“ ”、“■（鬲）”聲，即“瀝”字異體，讀作訓“陳列義”之“歷”。 〔５〕 “■”字■形上下形

體相同，可能是取相配成套之義。 ■形上下一般作鬲形或其簡體，有兒簋 （《銘圖》

０５１６６）“■”字作“ ”，寫法比較特别，上下皆作“■”形。 西周金文和戰國古璽中多次

出現“■”字，研究者已指出它應是一個“■”、“世”皆聲的雙聲字， 〔６〕而“世”聲字與

“列”聲字可通， 〔７〕説明“■”、“列”當音近。 我們認爲有兒簋“■”上下作“■”形如果

可以看作變形聲化，那麽“■”讀作“列”是很有可能的。

“■”下一字原作“ ”，從照片看，此字最上面所謂一短横似非筆畫（但也不能排

除是飾筆的可能），它實應作“ ”。 新蔡簡甲一·三“央”作“ ”，新蔡簡甲二·二

·８６·

出土文獻（第九輯）

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〔６〕

〔７〕

此段論述參看陳劍： 《甲骨金文舊釋“■”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》，《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》第二輯，第

１５頁，復旦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８年。
《戰國策·東周策》“夫鼎者，非效醯壶醬甀耳，可懷挾提挈以至齐者”，其中醯修飾壶，醬修飾甀。 據此
或認爲“■”、“■”可讀作“醬”／ “漿”。 但“所盛放之物＋器名”這種辭例兩周金文中似未見，而且這種讀
法與鼎銘“用（？）共（供）盟祀”不合。 又此鼎通高８８釐米、口徑８０釐米，帶耳寬１０３釐米（據《鼎盛中
華》第１２２頁），可知此鼎非常大，似非存放“醬”／ “漿”之器。 故我們在正文中不提及此説。

關於東周文字“彝”形的演變可參看拙文《讀〈清華簡（叄）〉札記二則》第二則（《簡帛》待刊稿）。

參看吴振武： 《釋■》，《文物研究》第六輯，第２１８—２２３頁，黄山書社１９９０年。

吴振武： 《釋■》。

參看田煒： 《釋古文字中的“■”與 “■”———兼釋古璽中的 “■”字》，《考古與文物》２０１２年第２期，第

１０３—１０５頁。 又收入氏著《古璽探研》第２１１—２１７頁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０年。

張儒、劉毓慶著： 《漢字通用聲素研究》第６２３頁，山西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年。



二“央”作“ ”，《上博簡（五）·三德》簡４“央”作“ ”，《清華簡（五）·湯在啻門》簡

１０“央”作“ ”。 “ ”的上部與它們寫法比較接近，我們認爲此字上部是“央”字變

體，它可釋作“盎”。

■彝■盎，與之類似的格式如微■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７９０）“■作朕皇考■彝尊鼎”之

“■彝尊鼎”、尌仲簋蓋（《集成》０４１２４）“尌仲作朕皇考桓仲■彝尊簋”之“■彝尊簋”、

■簋（《集成》０４３１７）“■作■彝寶簋”之“■彝寶簋”、曾姬無卹壺（《集成》０９７１０、《集

成》０９７１１）“用作宗彝尊壺”之“宗彝尊壺”、鄬子受鐘（《新收》５０５，《銘圖》１５１６２）、鄬子

受鎛（新收５１６，《銘圖》１５７７４）“鄬子受作■彝歌鐘”之“■彝歌鐘”、王子午鼎（《新收》

４４５，《銘圖》０２４７１）“自作■彝■鼎”之“■彝■鼎”， 〔１〕它們皆是“通名彝＋專名”的格

式，據此，“盎”就應該是此鼎的專名。 這是目前爲止，能够證明“盎”作爲鼎之專名最

早的例子，這爲鼎的自名又增添了一新的名稱。

《急就篇》卷三：“甀、缶、盆、盎、甕、罃、壺。”顔師古注：“缶、盆、盎一類耳。 缶即盎

也，大腹而斂口，盆則斂底而寬上。”

上引《急就篇》的“甕”作器名見於先秦出土文獻。 《上博簡（六）·平王與王子木》

有兩例“■”字，文例如下（釋文用寬式，爲避免繁冗，與本文討論没有直接關係的研究

成果皆不出注）：

吾先君莊王蹠河雍之行，曙食於鼪宿，酪羹不酸。王曰：“■不蓋。”先君

知■不蓋，酪不酸。（簡２—４）

關於“■”字，陳劍先生有精彩的考釋：

“■”从“共”聲从意符“皿”，當釋讀爲“瓮”或“甕”。兩字古常通用無别，

《説文》有“瓮”無“甕”。《禮記·檀弓上》：“宋襄公葬其夫人，醯醢百甕。”《禮

記·雜記上》“甕甒筲衡”釋文：“甕，盛醯醢之器。”醯醢醬醋等調料盛於小口

大腹的容器瓮／甕中，平常還需加以覆蓋，以防止揮發。《莊子·田子方》：

“孔子（見老子後，自老子處）出，以告顔回曰：‘丘之於道也，其猶醯雞與！微

夫子之發吾覆也，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。’”此即“發覆”之出典。郭象注：“醯

雞者，瓮中之蠛蠓。”成玄英疏：“醯雞，醋瓮中之蠛蠓。每遭物蓋瓮頭，故不

見二儀也。”又如著名的“覆醬瓿”的典故（《漢書·揚雄傳下》“吾恐後人用

·９６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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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金文中“■”字，舊一般釋作“■”，陳劍先生認爲是是古書“肆解牲體”之“肆”的表意本字（參看陳劍：
《甲骨金文舊釋“■”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》，第１３—４７頁）。 “■彝■鼎”與“■（■）彝■盎”辭例極其相
近，“■”與“■”究竟有没有關係，似值得進一步研究。



（揚雄《太玄》）覆醬瓿也”），後世也説“蓋醬瓿”、“蓋醬”、“覆甕”（見《北史·

韓麒麟傳》）。“甕／瓮不蓋，酪不酸”當指盛酪漿之甕／瓮平常没有加以覆蓋，

導致其揮發而無酸味，故以之調味的“酪羹”也不酸了。〔１〕

１９７８年８月淅川下寺３號墓出土了一件朋鼎（Ｍ３∶４）， 〔２〕其銘作：

楚弔（叔）之孫朋■（擇）其吉金，自乍（作）■（浴）△，■（眉）壽無諆

（期），永保用之。

△字舊多誤釋，廣瀨薰雄先生指出此字應隸作“■”，認爲：

從朋浴鼎的器形看，△跟“■”同樣讀爲“瓮”非常合適。根據陳劍先生研

究，楚人心目中的“■”應該是小口大腹、有蓋的容器，而朋浴鼎的器形正是如

此（右圖，引者按，此處省略）。朋浴鼎是一般所謂小口鼎，可能是因爲朋浴鼎

的作器者看小口鼎的口、身的形狀與瓮相似，所以稱之爲“瓮”。〔３〕

據朋鼎銘文，可知“瓮 ／ 甕”能作鼎的自名，這是出土材料帶給我們的新知。 因此

後世作爲盆類器的“盎”在東周能作鼎的自名也就不足爲奇了，這也可看作出土材料

帶來的新知。 據上引顔師古注，盎應該是一種大腹而斂口的容器，■鼎正作大腹形，

它自名爲“盎”，不知是否與此有關。

《寒金冷石文字》著録一件銘文，作：

妝乍（作）旅盎，子＝［子子］孫＝［孫孫］永寶用享。〔４〕

從銘文位置看，“盎”即器物自名，該器可稱作妝盎。 雖然我對此銘關注已久，但

由於它未見他處著録，且“盎”作爲青銅器自名此前未見，故我對此銘的真實性曾一度

持懷疑態度。 不過從銘文本身看，諸字筆畫自然流暢，又不像僞作。 從銘文字體來

看，妝盎應屬於西周晚期。 現在從■鼎自名爲“盎”來看，妝盎自名爲“盎”也就不足爲

怪了，我們推測妝盎所屬器類很可能也是鼎。 〔５〕

·０７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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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〔４〕

〔５〕

陳劍： 《釋上博竹書和春秋金文的“羹”字異體》，《戰國竹書論集》第２３１—２６０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。

河南省文物研究所、河南省丹江庫區考古發掘隊、淅川縣博物館： 《淅川下寺春秋楚墓》第２１８—２２０頁，

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１年。 此銘的清晰照片見於淅川縣博物館： 《淅川楚國青銅器精粹》第１５頁，中州古籍
出版社２０１３年。

廣瀨薰雄： 《淅川下寺３號墓出土的“瓮”》，《簡帛》第七輯，第３１７—３２０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。

王獻唐： 《寒金冷石文字》第１４２頁，青島出版社２００９年。

子■□之孫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２８５）“子■□之孫 行 ”，“行”後面一字是鼎的自名，趙平安先生把它與繁

鼎之“繁”相聯繫（趙平安： 《從語源學的角度看東周時期鼎的一類别名》，《金文釋讀與文明探索》第１２４—

１３２頁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）。 單育辰先生認爲可暫讀爲“盎”（《釋甲骨文“ ”字》，未刊稿）。



△共（供）盟祀。

△字原作“ ”，《鼎盛中華》釋作“服”。 此説與字形不合，恐不可信。 鼎銘除了

“王”、“八”、“丁”、“自”、“盎”、“共”幾個不具正反的字形之外，其餘字形基本都反書，

如“隹”、“月”、“丑”、“競”、“之”、“■”、“乍”、“■”、“盟”、“祀”。 “彝”字作“ ”，仔細

觀察，可知此字左半所从犬是反書，而其右半所从是正書而非反書，這是一個字的一

部分偏旁用反書之例。 據此，我們懷疑“△”亦屬於部分筆畫用反書之例，可復原作

“ ”，它應該就是“用”字變體。

比較楚王酓延匜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４７９）“楚王熊延作鑄匜鼎，以共（供）歲嘗”，楚王酓

延鼎（《集成》０２６２３）“楚王熊延作鑄鐈鼎，以共（供）歲嘗”，楚王酓延簠（《集成》０４５４９）

“楚王熊延作鑄金■（簠），以共（供）歲嘗。 戊寅”，可知“競（景）之■自乍（作）■（■）

彝■盎，△共盟祀”之“共”當釋讀爲“供奉”、“供給”之“供”， 〔１〕“△”字則與“以”相當。

因此從相關文例看，它釋作“用”非常合適。

走馬休盤（《集成》１０１７０） “般”作 “ ”， 右盤 （《集成》１０１５０） “般”作 “

（ ）”，又據“簋”之異體或作“ ”（太師簋，《集成》０３６３３）、“ ”（■伯簋，《集成》

０３４８０），我們懷疑“△”除了可能是“用”字變體外，也可能是“般”字變體。 《孟子·盡

心下》“般樂飲酒”，趙岐注：“般，大也。 大作樂而飲酒。”沇兒鎛（《集成》００２０３）“唯正

月初吉丁亥，徐王庚之淑子沇兒擇其吉金，自作龢鐘，終翰且揚，元鳴孔煌，孔嘉元成，

用盤飲酒，龢會百姓，淑于威儀……”，其中“用盤飲酒”，研究者或把它與《孟子·盡心

下》“般樂飲酒”相聯繫，認爲“盤”訓“樂”，《孟子》用複語。 〔２〕

宋君夫人鼎（《銘圖》０２２２２）“宋君夫人自作饙鼎，用般禋祀。 其萬眉壽，爲民父

母”，關於“般”字，張光裕先生説：

其實無論“和樂”、“盛大”皆與“布列”攸關，“用般禋祀”云者，“般”除可形容

“禋祀”之盛大外，亦應含“布列”義，“用般禋祀”或可讀作“用班禋祀”，“宋君夫人

自作■鼎，用般禋祀”，蓋言宋君夫人自作此■鼎，於禋祀時予以陳列與祭，更足

顯其盛也，以此釋讀沇兒鐘“用盤飲酒，龢會百姓，淑于威儀”亦怡然通鬯。〔３〕

·１７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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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

〔２〕

〔３〕

出土文獻中或用“龏”表示“供給”之“供”，參看魏克彬： 《温縣盟書 犠犜５犓１４盟書補釋： 説“龏”字》，《出
土文獻與傳世典籍的詮釋———紀念譚樸森先生逝世兩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第９９—１３０頁，上
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。

參看董楚平： 《吴越徐舒金文集釋》第２６７頁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。

張光裕： 《新見宋君夫人鼎銘“爲民父母”與經典詮釋》第１０７—１１６頁，第四届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
論文集，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５—１７日。



如果“△”字釋作“般”正確，則它與“用般禋祀”之“般”、 “用盤飲酒”之“盤”表示的

應該是同一個詞，根據與“共（供）”連用來看，它可能也是表示相類的意思。 不過從

“△”的寫法來看，它的左旁作“ ”，這與東周金文中的“舟”形、“盤”之初文形寫法皆

有别， 〔１〕而與“用”字所从非常接近，因此在上述兩種可能中，我們更傾向於第一種意

見，即它是“用”字訛體。

根據上文的討論，可知■鼎銘文的大意爲：

在某年八月丁丑這一天，楚平王的後人■自己製作了一件用來烹煮的鼎，用來供

給盟祀。

（謝明文　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；出土文獻與

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　助理研究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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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１〕董蓮池： 《新金文編（中册）》第１２０６—１２２２頁，作家出版社２０１１年。


